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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3

报告中有关用语说明

1.树理·和合家：我院家事审判团队以“家家幸福安康工程”为抓手，以沁水县“和合家”家庭建设服务中心为平台，深入挖掘中国传统“和合”文化，融合运用赵树理调解模式，联合妇联、公安、检察、司法等六家单位，对婚姻家庭矛盾纠纷进行调解，竭力将矛盾纠纷化解在源头，有效促进婚姻家庭的和谐稳定。
2.终本清仓：是人民法院针对以“终结本次执行程序”（简称“终本”）方式结案的案件开展的专项清理行动，旨在通过重新核查、恢复执行等方式，推动积压的终本案件实质性化解，兑现胜诉当事人的合法权益。
3.“一总三分九支”树理调解架构：院机关赵树理调解中心提炼理念做法，指导调解工作；三个法庭的树理调解室实质性化解矛盾纠纷，对接乡镇工作站；九个未设法庭的乡镇工作站负责源头预防。
4.“总对总”机制：指最高人民法院与相关中央行业部门之间建立的一种纠纷解决机制。该机制通过自上而下的统筹设计，将诉讼与调解有机结合，旨在推动形成“调解优先、诉讼托底”的纠纷解决新模式，助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。
5.“三领四融”党建工作法：“三领”即党组领航、支部领跑、党员领先，明确三个主体职能定位；“四融”即“好快融”“严暖融”“树理融”“桑榆融”，实现一支部一品牌。
6.防止干预司法“三个规定”即中共中央办公厅、国务院办公厅于2015年3月发布实施的《领导干部干预司法活动、插手具体案件处理的记录、通报和责任追究规定》；中央政法委于2015年3月发布实施的《司法机关内部人员过问案件的记录和责任追究规定》；最高人民法院、最高人民检察院、公安部、国家安全部、司法部于2015年9月发布实施的《关于进一步规范司法人员与当事人、律师、特殊关系人、中介组织接触交往行为的若干规定》。
7.案件阅核制：指法院内部通过特定程序对案件的审理过程、裁判结果等进行审查、核验的机制。其核心目的是确保案件质量、统一裁判标准、防范司法风险，同时兼顾法官独立审判与必要的监督管理。
8.四类案件：指符合下列情形之一的案件：（一）重大、疑难、复杂、敏感的；（二）涉及群体性纠纷或者引发社会广泛关注，可能影响社会稳定的；（三）与本院或者上级人民法院的类案裁判可能发生冲突的；（四）有关单位或者个人反映法官有违法审判行为的。
9.“树理·和”执行工作室：在“老何工作室”的基础上，不断完善工作机制，将树理调解法与“和、督、修、化”结合起来，促进执行案件的实质性化解。“和、督、修、化”即秉持“和”的理念——诉前风险研判、诉讼财产保全、判后执行和解；扛牢“督”的职责——拟定执行方案、督促高效办案、接受群众监督；完善“修”的功能——慎用惩戒措施、鼓励诚实守信、促进自动履行；实现“化”的效果——司法建议“治已病”、合规建议“纾企困”、法治宣传“防未病”。
[bookmark: _GoBack]10.“五最”法院即市中院党组提出的打造办案最公、流程最少、用时最短、体验最好、兑现最实的“五最”法院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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